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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南 省 财 政 厅
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

琼财采〔2024〕845号

海南省财政厅 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印发《海南省政府
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试点

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省发展改革委、省市场监管局、省卫生健康委、省教育厅、省旅

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、省交通运输厅、省水务厅、中国人民银行

海南省分行、省委金融办，海口市、三亚市、儋州市人民政府：

为充分发挥政府采购政策导向作用，全面推广绿色建筑和绿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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色建材，推动我省碳达峰、碳中和工作走在全国前列，根据《财

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扩大政府采购支持

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政策实施范围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22〕

35号）和《财政部办公厅 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工业和信息

化部办公厅关于同意海南省全省实施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

进建筑品质提升政策的复函》（财办库〔2023〕37号）相关要

求，结合我省实际，我们共同制定了《海南省政府采购支持绿色

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试点工作实施方案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

结合实际，抓好落实。

海南省财政厅 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

2024年 9月 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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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省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
促进建筑品质提升试点工作实施方案

为充分发挥政府采购政策导向作用，全面推广绿色建筑和绿

色建材，推动我省碳达峰、碳中和工作走在全国前列，根据《财

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扩大政府采购支持

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政策实施范围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22〕

35号）相关要求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通过开展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工作，全

面提高绿色建材应用比重，建设一批具有标志性、引领性的绿色

低碳建筑，形成一套可复制、可推广的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配

套政策，扶持一批本地绿色建材标杆企业。到 2025年，政府投

资、国有资金投资和使用财政性资金的新建工程项目可全面建设

二星级以上绿色建筑，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达到 40%以上。

二、重点工作

（一）完善政府采购需求标准。结合我省特点和实际需求，

适时开展绿色建筑和绿色建材政府采购标准研编工作，细化不同

建筑类型的政府采购需求标准。纳入试点范围的政府采购工程项

目必须全面落实需求标准相关规定。绿色建材供应商在供货时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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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出具所提供建材产品符合需求标准的证明性文件，包括国家统

一推行的绿色建材产品认证证书，或符合需求标准的有效检测报

告等。（责任单位：省财政厅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、省工业和

信息化厅。完成时间 2024年 12月底前）

（二）逐步扩大项目试点范围。在海口市、三亚市、儋州市

范围内选择一批医院、学校、办公楼、综合体、展览馆、会展中

心、体育馆、保障房等新建政府采购工程项目纳入首批试点范围，

全面建设二星级以上绿色建筑，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达到40%以上。

后续逐步扩大试点范围。鼓励试点地区将使用财政性资金实施的

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和其他新建工程项目纳入试点范围。结合海南

实际，征集一批技术成熟、经济合理、应用市场较广的绿色建材，

研究制定海南省政府采购绿色建材推广选用指导目录，促进绿色

建材推广使用。（责任单位：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、省发展改革

委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卫生健康委、省教育厅、省旅游和文

化广电体育厅，海口市、三亚市、儋州市人民政府。完成时间：

2024年 12月底前）

（三）加大绿色建材产品供给。强化政策引导和精准服务，

培育企业绿色低碳生产理念，加快技术、产品、管理和模式创新，

鼓励发展性能优良的预制构件和部品部件，提升绿色建材高质量

供给能力。加大国家绿色建材相关政策解读和宣传力度，全力推

进新型工业化建设，选择部分优秀企业率先开展绿色建材三星级

认证，培育头部企业做大做强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、产业基础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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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优化生产力布局，推动绿色建材生产企业集中集聚集约发

展，形成规模效应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市场监

管局。完成时间 2025年 12月底前）

（四）探索绿色建材集中采购。通过需求管理和履约验收等

措施，落实绿色采购政策目标。实施对通用类绿色建材开展批量

集中采购，由政府集中采购机构或相关部门定期归集采购人的绿

色建材采购计划，开展集中带量采购。积极推进绿色建材电子化

采购交易，所有符合条件的绿色建材产品均可进入电子平台交

易，提高绿色建材采购效率和透明度。适时推进绿色建材采信应

用管理平台建设。（责任单位：省财政厅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、

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。完成时间 2026年 12月底前）

（五）加强工程建设绿色建材应用全过程管理。纳入政策实

施范围的建设工程项目要按照《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

品质提升政策项目实施指南》（财办库〔2023〕52号）和《海南

省民用建筑绿色专篇实施指南》规定，在可行性研究、设计与审

查、政府采购、施工、检测、验收等关键环节全面落实绿色建材

相关要求。市住建部门应会同相关部门加强对绿色建材各环节的

跟踪管理。（责任单位：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、省财政厅、省市

场监管局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发展改革委，海口市、三亚市、

儋州市人民政府。完成时间：2024年 12月底前）

（六）强化绿色金融政策支持。引导金融机构创新产品、优

化服务，强化对绿色建筑和绿色建材应用的金融支持，助力绿色

建筑和绿色建材与主导产业、特色经济融合发展。鼓励金融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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适度增加授信额度、提供优惠利率贷款，支持绿色建材生产企业

提升绿色生产能力和市场竞争力，促进绿色转型和绿色发展。加

大绿色保险供给力度，创新开发相关险种，推广应用绿色建筑保

险、绿色建材保险、IDI保险，发挥保险产品的风险保障及增信

作用。（责任单位：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、省委金融办、省

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市场监管局。完成时

间：2025年 12月底前）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由省财政厅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、

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有关部门组成海南省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

材推进工作组，各相关厅局根据职能分工做好协调保障工作，形

成工作合力，确保实施方案任务目标如期实现。

（二）抓好联动协调。各级财政部门要与住建、工信、市场

监管等部门加强联动协调，将绿色建筑和绿色建材相关要求落实

情况纳入年度计划和重点工作，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。

（三）强化宣传引导。加强绿色建筑和绿色建材相关的政策

解读和舆论引导，营造有利于绿色建筑和绿色建材推广的良好氛

围。鼓励绿色建材生产企业加强与国内科研机构、高校等专业机

构合作，支持新材料成果转化。各相关行业协会要发挥好桥梁纽

带作用，做好相关技术支撑工作。

附件：海南省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试点

工作部门职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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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海南省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
建筑品质提升试点工作部门职责

省财政厅：负责牵头研究制定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相关工

作方案、奖补实施细则和需求标准。负责组织、指导预算单位采

购符合标准的绿色建材，指导相关部门开展绿色建材批量集中采

购工作。会同有关部门推进绿色建材认证工作；加强对采购活动

的监督管理。

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：负责住建领域绿色建材推广应用。加

强对政府采购使用绿色建材的工程建设项目建设过程主要环节

监督。按职责落实需求标准政策要求，加强对试点项目的督导，

开展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政策宣传工作。积极培育绿色建材应

用示范工程和高品质绿色建筑项目。

省工业和信息化厅：负责推动绿色、低碳、新型建材向建筑

领域融合渗透，指导和组织省内绿色低碳建材产品生产；会同有

关部门推进绿色建材认证工作。建立绿色建材骨干企业培育和重

点产品推广工作台账。

省发展改革委：督促将需求标准有关要求嵌入到项目建议书

和可行性研究报告中；结合区域特点，因地制宜发展绿色建材产

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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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市场监管局：负责推动绿色建材产品认证工作；负责对相

关认证机构和检验检测机构的合规性进行监督管理。

省卫生健康委、省教育厅、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、省交

通运输厅、省水务厅：在新建、在建政府采购和政府投资工程项

目中，配合住建部门选取试点项目。依据各自职责，督促建设单

位落实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政策要求。

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、省委金融办：根据各自职责分工，

引导金融机构为绿色建筑项目和绿色建材生产企业提供金融服

务，加大政策性贷款支持力度。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海南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4年 9月 5日印发


